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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代收代辦費 

審議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6 年 8 月 14 日中午 12 時 00 分 

開會地點：國立彰師附工教學暨行政大樓 2 樓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蕭校長瑛星                                  會議紀錄：潘志軒 

出席人員：如附件 

一、主席致詞(略) 

二、家長會長致詞(略) 

三、討論提案 

    案由一、106 學年度暑假暨第一學期課業輔導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 

  1. 106 年暑假課業輔導收費高二、高三每人 2,280 元。 

2.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業輔導費每人 1,496 元。 

  3.106 年暑假課業輔導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一。 

  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業輔導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5.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夜間部學生書籍費，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部 

      說明： 

          1.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二條第四項第七款辦理。 

          2.依總務處招標文件辦理。 

          3.106 學年度日間部學生各班繳費明細表，如附件四。 

          4.106 學年度夜間部學生各班繳費明細表，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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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三、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會費，收取標準為每人繳納 100 元，提請審 

            議。 

提案單位：家長會 

      說明： 

        1.家長會費：依據「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 

          定，各校受學生家長會之委託，得代收家長會經常費，以家長為單位， 

          每一家長每學期代收 100 元，家庭清寒者免收，彙收後得由家長會委 

          託學校代為保管。 

        2.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長會費擬依往例，每位學生繳納 1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寄宿費，每人繳納 3,800 元。寒暑假期 

            間住宿學生，依實際住宿天數按比例另收費（每日繳納 38 元），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進修部 

      說明： 

        1.依據「國立及台灣省私立高級中學校 106 學年度學雜費及代收代付收 

          費標準表」規定：學生宿舍寄宿費，一般上課期間，公立：1,520 元 至 

          4,810 元；私立：1,520 元至 6,700 元。寒暑假期間住宿學生，依實際 

          住宿天數比例另收費。(如附件七、八) 

        2.本校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寄宿費收取標準，擬依往例收費， 

          每人繳納 3,800 元。 

        3.寒暑假期間住宿學生，依實際住宿天數按比例另收費（每日繳納 38。） 

 

      決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五、106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費學生應自繳保險費分別於上、下學期收費，

上學期收費 189 元、下學期收費 189 元，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進修學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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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業經臺灣銀行採購部簽署契約

在案，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保，決標金額為每生 567 元。 

2.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 6 條規定，保險費，

由學校主管機關每學年補助三分之一，其餘由被保險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分二次於上下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教育部每生每學年補助

三分之一(不足一元以一元計算)，爰補助每生保險費上學期 95 元、下

學期各 94 元，學生應自繳保險費上學期收費 189 元、下學期收費 189

元，符合全額補助條件者上學期補助 284 元、下學期補助 283 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106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費用，收取標準為每人繳納 450 元，   

            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進修學校 

      說明： 

     1.依據學校衛生法第八條規定（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 

       辦理學生健康檢查）辦理。 

         2.新生健康檢查依本校 106 年 5 月 22 日招標評選結果為台中市澄清醫院

中港分院承辦，費用為 45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106 學年度「國際教育旅行」費用，收取標準為 43,000 元，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依本校 106 學年度「國際教育旅行」-日本九州教育旅行，已於 106

年 7 月 4 日完成招標評選，由三益旅行社承辦，行程共 6 天 5 夜教育

旅遊，並參觀日本九州大分縣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旅費為 43,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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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八、106 學年度「彰工青年」校刊，收取費用為 150 元，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明：1.每位學生繳交費用為 150 元，清寒學生不繳費由家長會提供每班一

本，有兄弟姊妹同學在日進校就讀僅購買一本。 

    2.彰工青年編製與印刷費用以代收費用支付，不足由家長會費協助支

應。 

 3.彰工青年校刊製作印發等相關作業，委由員生消費合作社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106 學年度進修部校外教學參觀費用，收取標準依公開招標評選決標

金額辦理，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進修學校 

      說明：收取標準依公開招標評選決標金額辦理 

 

  決議：依公開招標評選決標金額辦理 

 
    案由十、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暨進修學校電腦實習實驗費及實習實驗費  

           收費標準，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實習處．進修學校 

      說明： 

          1.依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 

           收費標準，選讀電腦相關課程，每週排課 2 小時者，收費 550 元。 

          2.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實習實驗費 1,900 元。 

          3.國立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工業類實習實驗費 1,300 元。 

           詳細收費標準請參閱(日校)職科附件七、綜高附件八、(進校)附件九 

 

   決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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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項次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說　　明 備註

2
清寒及低收入

減免
228,000 2280元×100人=228000元 8.76%

實際收入 2,375,760

30班×31節×4週=3720節

綜高專門學程分組192節

1.依實際需要分項核支

2.學生實際參加人數調整

3.水電費以實際餘額20％支用

2,603,760 2,603,760 100%

2,151,600 82.63%

國立彰師附工106年暑假課業輔導經費概算表(1142人計)

課業輔導費 2,603,760

1 教師鐘點費

1

224,1602

業務、材料、

設備、獎學

金、行政管理

工作費等

2280元×1142人=2603760元

備註

1.高二三節數   120節×31班+(綜高3組×4週=192)=3912節

2.高二、三每人收2280元。

8.61%

合計

550元/節×(3720+192)節=215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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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項次 項　　　目 收　　入 支　　出 說　　明 備註

高一二  1496元×1347人=2015112元

高三    1496元×567人=848232元

高一二  1496元×100人=224400元

高三    1496元×50人=224400元

2,564,144

高一二  550元×2944節=1619200元

高三    550元×1440節=792000元

1.依實際需要分項核支

2.視學生實際參加人數調整

3.水電費以實際餘額20％支用

2,863,344 2,863,344 100%

3.高一二每人收1496元。

4.高三每人收1496元

備註

10.45%

1

2.高三節數       88節×15班+(綜高3組×20週×2節)=1440節

1.高一二節數     88節×33班+(高一分組2組×20週×1節)=2944節

84.21%2,411,200

合計

教師鐘點費

國立彰師附工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八節課業輔導經費概算表(1914人計)

152,944 5.34%

1 課業輔導費 2,863,344

299,2002
清寒及低收入減

免

業務、材料、設

備、獎學金、行

政管理工作費等

實際收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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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民國 105 年 08 月 30 日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本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在校學生學習興趣，

增進學習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課業輔導係提供學生課業複習、加深加廣課程之學習活動，由學生自由參加。 

三、學生課業輔導內容，應與學生平時已修習各科課程有關，不得提前講授課程進度；另得適度

安排藝文活動。 

四、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事先公告實施計畫，並檢附課業輔導內容及家長同意書，通知學生家

長。 

學生家長同意學生參加課業輔導者，應將同意書交付學校後，學校始得收取課業輔導費用。 

五、學校於學期中辦理之課業輔導，應安排於每日正式課程之後；輔導課程結束時間，不得逾十

七時三十分。 

    前項輔導課程，每週不得逾五日，且不得於國定假日及例假日實施。 

    寒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四十節；暑假之輔導課程，總計不得逾一百二十節。 

六、學生參加課業輔導，每班以最高四十五人為原則。 

七、學校辦理課業輔導，應注意學生之安全，並依學校之常規管理；導師應加強學生之生活輔導。 

八、學校應就課業輔導教材，編選補充教材，印發講義應用，並不得另外收取教材或講義費用。 

九、學校收取課業輔導費用，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辦理，並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學生家境清寒者，學校得酌情減免前項費用。 

十、課業輔導費用支用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教師鐘點費：不得低於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八十；其低於百分之八十者，剩餘費用應發

還學生。 

    (二) 教學活動業務與材料費、學生獎勵金、行政管理及加班費：不得逾所收費用總額百分之

二十；其有剩餘者，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十一、前點第一款教師鐘點費，得依學校行政及經費使用情形，於新臺幣四百元至五百五十元額

度內支給。 

十二、本部得不定期至學校查核課業輔導辦理情形；學校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應函請

其限期改善。 

      學校應於課業輔導活動結束後進行檢討，作為下次辦理之改進依據。 

十三、學校得依本要點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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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間部各班書籍費用 

編號 班級 書籍費用 編號 班級 書籍費用 

1 汽車一孝 3404 31 綜三孝 1941 

2 汽車一忠 3404 32 綜三忠 1987 

3 汽車二孝 3207 33 綜三愛電子 1540 

4 汽車二忠 3676 34 綜三愛電機 1444 

5 汽車三忠 2989 35 製圖一忠 3521 

6 建築一孝 2786 36 製圖二忠 4118 

7 建築一忠 2786 37 製圖三忠 2922 

8 建築二孝 2758 38 機械一孝 2867 

9 建築二孝(特) 3141 39 機械一忠 2867 

10 建築二忠 2758 40 機械二孝 2896 

11 建築二忠(特) 3141 41 機械二忠 2896 

12 建築三忠 2517 42 機械三孝 2352 

13 建築三忠(特) 3197 43 機械三忠 2352 

14 控制一忠 3190 44 機電一孝 4011 

15 控制二忠 3062 45 機電一忠 4011 

16 控制三忠 1593 46 機電二孝 2544 

17 資訊一忠 3407 47 機電二忠 2544 

18 資訊二忠 3068 48 機電三忠 2100 

19 電子一孝 3663 49 機模一忠 2839 

20 電子一忠 3663 50 機模二忠 2730 

21 電子二忠 3667 51 機模三忠 2713 

22 電子三忠 1776 52 鑄造一忠 3499 

23 電機一孝 3744 53 鑄造二忠 3216 

24 電機一忠 3744 54 鑄造三忠 2526 

25 電機二孝 3838    

26 電機二忠 4181    

27 電機三忠 2436    

28 綜三仁電子 1540    

29 綜三仁電機 1444    

30 綜三仁機械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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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進修部各班書籍費用 

班級 書籍費 

機械一 2336 

圖一忠 2560 

圖一孝 2560 

汽車一 2586 

電機一 1873 

資訊一 2109 

室設一 2010 

機械二 2227 

圖二忠 2500 

圖二孝 2500 

汽車二 2744 

電機二 2196 

電子二 2190 

機電二 2659 

室設二 2880 

機械三 1962 

圖三忠 1346 

圖三孝 1346 

汽車三 1339 

電機三 1066 

電子三 1409 

資訊三 1066 

機電三 1930 

室設三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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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彰化師大附工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務處「代收代辦費」一覽表（草案） 

 

分類 項目 收費標準 承辦單位 備註 收費時間 

代
收
代
辦
費 

家長會費 100 元 訓育組  註冊 

學生宿舍水電

與管理維護費 

1.學期收費：按學期收費 3800

元。 

2.寒暑假住宿：按日 38 元收

費。 

教官室  註冊 

學生平安保險

費 

上學期收費 189 元 

下學期收費 189 元 
衛保組  註冊 

新生健康檢查 450 元 衛保祖  註冊 

國際教育旅行 旅費 43,000 元 訓育組  
依參加者製

據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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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 
中華民國106 年6 月9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60049373A 號公告 

表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類別 
 

雜費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實習實驗費 電腦使用費 宿舍費 

農業類 國立 1,400 元 800 元 選讀部定一般科目
生活領域「電腦」相 

關課程，並實際使用 

電腦者，應另繳費，
每週排課 1 節者 400

元，2 節者 550 元，3

節者 700 元，4 節以
上者 850 元。 

一般上課期間國
立：1,520 元至
4,810 元；私立：
1,520 元至 6,700

元。寒暑間住宿學
生，依實際住宿時
間比例另收費。 

 

工業類 
國立 1,495 元 1,900 元 

私立 3,365 元 2,970 元 

 

商業類 
國立 1,330 元 970 元 

私立 3,300 元 1,230 元 

 

海事水 

產類 

國立 1,390 元 1,140 元 

私立 3,210 元 1,780 元 

 

家事類 
國立 1,430 元 1,030 元 

私立 3,250 元 1,520 元 

 

醫事護 

理類 

國立 1,430 元 800 元 

私立 3,320 元 2,855 元 

藝術類 私立 3,360 元 2,970 元 

 
 
 
 
 
 
 
 
 
 
 
 

備註 

一、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選讀計算機概論課程，並實際使用電腦者，可收 取
電腦使用費；生活科技科目則依課程使用之節數比例收費。 

二、農業機械科、食品加工科、資料處理科、多媒體設計科、餐飲管理科、水 

產食品科及食品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工業類收費數額辦理，其部 

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三、園藝科、畜產保健科、廣告設計科及造園科之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工業類收 

費數額辦理，其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 

腦使用費用。 

四、農場經營科之實習實驗費得比照海事水產類收費數額辦理，其部定生活領 

域一般課程，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五、資訊科、製圖科、電腦機械製圖科，其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 腦

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六、航運管理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商業類收費數額辦理。  
七、觀光事業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家事類收費數額辦理。  
八、各類科未開實習課程者，不得收取實習實驗費；已收取實習實驗費者，不 

得再另行收取材料費。  
九、各類科「專業及實習」科目，雖有上電腦課程，皆不得再另行收取電腦使 

用費。 

 



12 

 

 

附件八 
 

表三、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學程 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類別 
 

雜費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實習實驗費 電腦使用費 宿舍費 

 

高一 國立 1,820 元 有 選 修 實 習 課
程 者，比照各專業
群科 之 實 習 實
驗 費  數 額  收 取
實 習 實 驗費，選修
不同學程 者 依 選
修 學 分  之比例收
取，未選 修者不收
費。 

選讀部定一般科
目生活領域「電腦」 

相關課程並實際使 

用電腦者，應另繳 

費，每週排課 1 節 

者 400 元，2 節者 

550 元，3 節者 700 

元，4 節以上者 850 

元。 

一 般 上 課 期 間 國 

立 ： 1,520 元 至  

4,810 元；私立： 

1,520 元至 6,700 

元。寒暑假期間住 

宿學生，依實際住 

宿 時 間 比 例 另 收 

費。 

私立 4,620 元 

 

高二 國立 2,060 元 

私立 4,900 元 

 

高三 國立 2,060 元 

私立 4,900 元 

 

備註 
一、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選讀計算機概論課程，並實際使用電腦者， 可

收取電腦使用費；生活科技科目則依課程使用之節數比例收費。 

二、各學程之實習實驗費收費數額及規範請參閱表二。 

三、實習實驗費請於開學後，依實際選修情形收取（未開實習課程者， 不

得收取實習實驗費）。但其總數不得超過工業類數額。 

四、資訊、資料處理、資訊技術、資訊應用等學程，其部定一般科目生 活

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五、各學程「專業及實習」科目，雖有上電腦課程，皆不得再另行收取 電

腦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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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表五、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 106 學年度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 

 

 

類別 
 

雜費 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實習實驗費 電腦使用費 

農業類 國立 960 元 550 元  

 

工業類 
國立 1,025 元 1,300 元 選讀部定一般科目生

活領域「電腦」相關課
程並實際使用電腦
者，應另繳費，每週排
課1節者400元，2節者 

550元，3節者 700元，
4節以上者 850 元。 

私立 2,305 元 2,040 元 

 

商業類 
國立 910 元 790 元 

私立 2,265 元 970 元 

 

海事水產類 
國立 955 元 780 元 

私立 2,200 元 1,220 元 

 

家事類 
國立 980 元 830 元 

私立 2,230 元 1,170 元 

醫事護理類 私立 2,305 元 1,960 元 

藝術類 私立 2,280 元 2,040 元 
 

普 

通 

科 

 

一年級 
國立 1,245 元 修習實習(驗)課程者，按 

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每週 

授課時數占高級中等學校 

專 業 群 科授課時數 之 

比 率，比照高級中等學校

專業類科各類科之收費規

定 加收實習 (驗)費。 

私立 3,170 元 
 

二年級 國立 1,415 元 

私立 3,360 元 
 

三年級 
國立 1,190 元 

私立 3,095 元 

 

備註 
一、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普通科選讀資訊科技概論課程或專業群科選讀計算機概論課程，

並實際使用電腦者，可收取電腦使用費；生活科技科目則依課程使用之節數比例收費。 

二、農業機械科、食品加工科、資料處理科、多媒體設計科、餐飲管理科、水產食

品科及食品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工業類收費數額辦理， 其部定一般科

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三、園藝科、畜產保健科、廣告設計科及造園科之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工業類 收費數額辦

理，其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四、農場經營科之實習實驗費得比照海事水產類收費數額辦理，其部定生活領域一般課程，雖

選讀電腦課程，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五、資訊科、製圖科、電腦機械製圖科，其部定一般科目生活領域，雖選讀電腦課程，

不得再加收電腦使用費用。 

六、航運管理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商業類收費數額辦理。 

七、觀光事業科之雜費、實習實驗費得比照家事類收費數額辦理。 

八、各類科未開實習課程者，不得收取實習實驗費；已收取實習實驗費者，不得再

另行收取材料費。 

九、各類科「專業及實習」科目，雖有上電腦課程，皆不得再另行收取電腦使用費。 



14 

 

 

附件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代收代辦費審議小組設置要點 

93.11.24 行政會議訂定 

94.01.19 校務會議通過 

98.08.28 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頒「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及「國立及台灣省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補充規定」訂定之。 

二、本小組作業原則： 

（一）所謂代收代辦費係指包括： 

1.代收代付費（使用費）項目如下： 

（1）重補修費。 

（2）實習實驗費。 

（3）電腦實習費。 

（4）宿舍費。 

（5）其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2.代辦費項目如下： 

（1）平安保險費。 

（2）家長會費。 

（3）健康檢查費。 

（4）游泳池費。 

（5）書籍費。 

（6）課業輔導費。 

（7）冷氣費。 

（8）其他代辦費。 

（二）前項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依教育部所訂各項收費標準表制定；其賸餘款

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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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代辦費，所列各類費用，依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

當學年度收費標準調整時，亦即時公告之。 

三、本小組職責： 

（一）委員應出席各定期、臨時之委員會。 

（二）審核本校各項代收代辦費項目及收費標準，應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三）代收代辦費審議會議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

備查，並公告收支情形。 

四、本小組組織： 

（一）本小組置召集人 1 人，由校長擔任，委員 17 人，其中行政代表 6 人（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進校主任、會計主任），員生消費合

作社教師代表 1 人，學生家長會代表 9 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1 人。 

（二）學生家長會代表由家長會推舉產生，社會公正人士代表由校長遴聘。 

（三）審議會議協商家長代表不得少於會商人數二分之一，實際家長出席人數不

得少於實際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人數以達三分之一為原則。 

五、本小組置執行秘書 1 人，由教務主任兼任；承召集人指示，辦理本小組有關業

務。 

六、本小組會議應於每學期寄發註冊單前二星期召開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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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 

                           教育部 93 年 7 月 7 日台參字第 0930089731A 號令 

教育部 93 年 7 月 28 日部授教中（二）字第 0930512406 號函更正第一條 

教育部 95 年 1 月 26 日台參字第 0950012103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12 月 1 日台參字第 0970234778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28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90158520C 號令 

增訂發布第 4-1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1010131042C 號令 

修正第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12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96875A 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施行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之項目及用途如下： 

一、學費：指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用以支付學校教學、訓輔、人事、設備、校舍

修建所需之費用。 

二、雜費：指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用以支付行政、業務、其他雜支所需之費用。 

三、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指學生使用特殊設備、設施之費用及保證金，項目如

下： 

  （一）重補修費。 

  （二）實習實驗費。 

  （三）電腦使用費。 

  （四）宿舍費。 

（五）課業輔導費。 

（六）其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四、代辦費：學校代為辦理學生相關事務之費用，項目如下： 

  （一）團體保險費。 

  （二）家長會費。 

  （三）健康檢查費。 

  （四）班級費。 

  （五）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 

  （六）蒸飯費。 

  （七）書籍費。 

  （八）交通車費。 

  （九）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十）其他代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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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依前項第三款規定收取保證金者，應明定其退還或不予退還之條件、程序

及其他相關規定，並公告之。 

  第一項第三款代收代付費（使用費），除前項應予退還之保證金外，其賸餘款

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各款費用，其數額訂定方式如下： 

      一、學費：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二、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三款用途訂定，於每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三、代辦費：除各該主管機關公告之收費項目外，由各學校經家長會、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出席之會議通過，依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目所列各類費用，按

收支平衡原則訂定，並由學校於收費前公告之。 

  前項第三款會議之組織及運作章則，由學校擬訂，並經校務會議通過；代辦費

收取會議，任一性別成員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家長代表不得少於總人數

二分之一，並視需要納入不同家庭社經背景之家長代表。開會時，家長代表實

際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出席總人數二分之一。 

      學校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前一學年度各項收費項目、用途及數額，並應於招

生簡章載明學校資訊網路網址；其當學年度收費項目及數額調整者，應即時於

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一項第三款會議紀錄、費用收據及相關資料，均應依規定年限保存備查，其

收支情形，並應於學校資訊網路公告。 

第 四 條 學生於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就讀者，其免納學費之條件及補助，規定如附表

一。 

      學生於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就讀者，其免納學費之條件及補助，

規定如附表二。 

第 五 條 前條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家庭年所得總額（包括分離課稅所得），其計算方式

如下： 

      一、學生未婚者： 

       （一）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二）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二、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三、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前項第一款學生因父母離婚、遺棄或其他特殊因素，與父母或法定代理人合計

綜合所得顯失公平者，得具明理由，並檢具相關文件資料，經學校審查認定後，

免列計該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之綜合所得。 

      第一項家庭年所得總額，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最近一年度資料為準，

由學校將學生申請之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經中央主管機關彙總送該中心

查調後，將查調結果轉知各校。 

      學生對前項查調結果有疑義者，得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複查，並將複查

結果送學校，由學校審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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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第一學期註冊時，得持最新年度之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送請

學校審定之，不受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 六 條 未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重讀之學生，或符合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私立學校之

學生，不適用第四條免納學費及補助之規定。但本法第三十五條第六項但書所

定免試入學之學生，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第四條免納之學費，於學生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與減免、補

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關規定外，應擇一申請，不得重複。 

第 八 條 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者，學校應依下列規定退還學生所繳費用： 

      一、學費、雜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 

        （一）註冊後開學日前者，全數退還。 

        （二）開學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三）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一。 

        （四）開學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代辦費：依收取費用之項目性質及使用情形處理。 

      學校依前項規定退費時，應發給退費單據，並列明退費項目及數額。 

第 九 條 學生轉學，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之比率及第二款規定，向轉

入學校繳納費用。 

 借讀生應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比率，向原校及借讀學校繳（退）雜費及代

收代付費（使用費）；其代辦費，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理。借讀生依規

定應繳納學費者，應在原校繳納學費。 

第 十 條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有違反本辦法或有其他不當情事者，應予退費；各該主

管機關得依法對學校及相關人員為必要之處分。 

第  十一  條 就讀依藝術教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後實施高級中

等學校及大學合併七年一貫學制之前三年學生，於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者，

準用第四條附表一高級中等學校普通科學生免納學費條件辦理。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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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03 學年度起入學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條件及補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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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02 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免納學費條件及補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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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22 日 

教中（二）字第 0940511316 號書函發布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8 日 

教中（二）字第 0950515658 號書函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6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08129B 號令修正 

(原名稱：國立暨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注意事項) 

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12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80516147C 號令修正第五點、第八點， 

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0990522351C 號令修正第八點，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6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00510746C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9 日 

部授教中（二）字第 1010612391C 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3 日 

臺教授國字第 1030024178A 號令修正 

，並自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生效 

(原名稱：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其主管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向學生收取

費用時，落實執行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各學年度學校學雜

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費）收費數額表之規定，特訂定本規定。 

二、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包括繳費地點及其手續費等）

之訊息，並應至少提供一種免收手續費之繳費方式；收取手續費者，其款項得以代收款科目

處理。 

三、學校應於下列時間內，將代辦費收入及支出情形公告於學校資訊網路： 

  （一）收入情形：學期開始後三個月內。 

  （二）支出情形：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 

  各項代辦費應專款專用，如有賸餘款，除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得依第六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辦

理外，其他項目均應於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學生。 

四、學校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召開代辦費收取會議，應於召開會議前提供與會人員

詳細試算內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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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其餘均屬自由繳交費用，學校應

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並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

個月前，不得先行收費。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屬於以班級為單位之教學活動及設施費用，經依本

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會議審議通過後，得免進行全校性意願調查；中低收入戶及低收入

戶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困難者，經學校認定後，得免繳該項費用。 

六、學校向學生收取家長會費、課業輔導費、冷氣使用及維護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家長會費：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

取一次新臺幣一百元。 

  （二）課業輔導費：應依國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施要點規定試算，學期中收

費上限為新臺幣一千八百元，暑假收費上限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寒假收費上限為新

臺幣八百元。 

  （三）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１．以新臺幣七百元為上限，以支用班級教室之冷氣電費、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二項

費用為原則。 

     ２．前目冷氣電費以度計價，支應班級教室冷氣之基本電費、流動電費及超約附加費

用為原則。如有賸餘款，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學生。 

     ３．第一目冷氣機維護及汰換費，每學期每生收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二百元，每班收

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九千元。如有賸餘款，得不退還學生。 

     ４．依高級中等學校校舍及設備相關規定裝設冷氣設備之教學場所，屬學校基本設施，

不得向學生收取其冷氣使用及維護費。 

七、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每班前三名，並符合下列規定者，學校應予免收學費及

雜費： 

  （一）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部免送）。 

  （二）學校參酌獎懲、出缺席紀錄、日常生活綜合表現、服務學習紀錄、無違法或特殊不良

行為等，自訂之德行評量基準。 

  家境清寒學生每學期體育成績及德行評量基準，符合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學業平均成

績非為每班前三名者，學校得依各年級全體學生學業成績分布情形，酌予減免學費及雜費。 

  第一項前三名免繳學費及雜費係屬獎學金性質，如已享有政府其他相關學費減免、補助，或

與減免、補助學費性質相當之給付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重複。 

  第一項家境清寒學生之認定，由各校自行依學生個別事實情況為之。 

八、就讀綜合職能科（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均免收學雜費等相關費用。 

九、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 

  學校不得因下列支出用途向學生收取代辦費： 

  （一）辦理學生成績考查及成績單郵寄等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二）辦理學生證及學生手冊製發等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三）辦理保全人員聘用及環境清潔等與校園安全及環境維護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 

  （四）依其性質屬學費、雜費或代收代付費（使用費）之支出用途。 

  學校不得以提供學生課後自習場地為由，向學生收取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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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不得向學生預先收取損壞財物之賠償費，應於學生實際損壞財物時，始得收取。 

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其保管、運用、出納及核銷等，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

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辦理。 

十一、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前，應依檢核表（如附表）自行辦理初核，確認收費程序，並應於每

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將檢核表逐級核章併相關佐證資料留存備查。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及自行檢核之辦理情形，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得隨時派員視導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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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檢核表 

校名：                         

檢核時間：□收費前初核(免佐證資料)             □學期結束後複核(需附完整佐證資料) 

項次 檢核項目 佐證資料 相關法令 

一、 向學生收取學

費、雜費及代收

代付費（使用

費）費額 

□依教育部每學年開始

前公告之該學年度「國

立及臺灣省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學雜費及代

收代付費收費標準表」

所定費額收取學費、雜

費及代收代付費（使用

費） 

□其他（說明）： 

                      

□學生繳費單影本一份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二條

及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 

二、 向學生收取「代

辦費」之項目 

□（1）團體保險費 

□（2）家長會費 

□（3）健康檢查費 

□（4）班級費 

□（5）游泳池水電費及

維護費 

□（6）蒸飯費 

□（7）書籍費 

□（8）交通車費 

□（9）冷氣使用及護維

費 

□（10）其他代辦費： 

列舉：               

□學生繳費單影本一份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二條

及第三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 

三、 由家長會及社會

公正人士出席之

會議之組織及運

作章則 

□本會議之組織及成

員，經學校訂定，提校

務會議通過，並列為學

校重要章程。 

□已有組織，未提校務會

議通過 

□有代辦費計價協商會

議組織 

□有代辦費計價協商成

員名單 

□校務會議紀錄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條第二項規定。 

四、 由家長會及社會

公正人士出席之

會議，出席人員

之規定 

□家長代表高於總人數

二分之一 

□實際家長出席人數高

於實際出席總人數二

分之一 

□任一性別人數達三分

之一以上 

□代辦費計價協商成員

出席會議簽到名單 

 

□代辦費計價協商成員

出席會議簽到名單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條第二項規定。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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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當學年度代辦費

之計算基準的辦

理方式 

□先邀請家長會、社會公

正人士代表，召開會議

擬定 

□召開會議前提供與會

人員詳細試算內容資

料 

□代辦費計價協商成員

出席會議簽到名單 

□學校召開會議之開會

通知單及議程（含各

項代辦費詳細試算內

容）。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三款與第二

項規定，及教育部主

管高級中等學校向學

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第二點規定。 

六、 當學年度各項代

辦費計價、公告

方式 

□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各項代辦費費額 

□各項代辦費皆於收費

前公告 

 

□代辦費收支平衡原則

計價方式書面資料 

□各項代辦費收費前公

告之書面資料（需標

示公告日期）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第一項第三款。 

七、 當學年度各項代

辦費收支情形公

告時間、相關資

料保存 

□計價會議紀錄、費用收

據及相關資料，皆依規

定年限保存 

□計價會議記錄公告於

學校資訊網路 

□代辦費收支情形，於學

校資訊網路公告 

□收入情形於學期開始

後三個月內公告 

□支出情形於學期結束

後四個月內公告 

□當學年度收費標準有

調整者，即時於本校資

訊網路公告 

□各項代辦費計價會議

紀錄、費用收據及相

關資料 

□各項代辦費收費收支

情形公告之書面資

料（需標示公告日

期） 

□當學年度收費標準調

整公告之書面資料

（需標示公告日期）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第三項、教育部主管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補充規定第

四點規定。 

八、 當學年度各項代

辦費之使用及處

理情形 

一、收費項目的調查： 

□家長會費為學生應繳

交項目 

□經計價協商會議同意｢

游泳池水電費及維護

費｣、｢冷氣使用及維護

費｣得以班級為單位收

費。 

□其他代辦費必須確認

學生同意繳交代辦費

之項目後，始向學生收

取費用。 

二、收入後支用 

□未於辦理活動或支用

□確認學生繳交代辦費

之意願調查表 

□學生繳費單收據（需

有學校收費日期） 

□各項代辦費支用明細

及原始憑證相關資

料 

□各項代辦費退費單據

（需有學校退費日

期）及退費項目明細

相關資料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補充規定第四點及第

七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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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二個月前先行收

費 

□依收取代辦費之項目

性質，專款專用 

□各項代辦費專款專用

後，如有賸餘，於學期

結束後四個月內退還

學生 

□各項代辦費退費均發

給學生退費單據，並明

列退費項目及數額 

九、 前一學年度各項

收費項目、用途

及數額公告情形 

□學校資訊網路公告及

招生簡章載明 

□僅於學校資訊網路公

告 

□僅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各項收費前公告之書

面資料（需標示公告

日期）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

收取費用辦法第三條

第三項規定。 

十、 課業輔導費收

費額度 

□依國立及臺灣省私立

高級中學課業輔導實

施要點規定試算，學期

中收費上限為新臺幣

（以下同）1,800 元，

暑假上限為 2,400 元，

寒假上限為 800 元。 

□其他： 

學期中          、 

暑假            、 

寒假             

□學校收取課業輔導費

收據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補充規定第七點規

定。 

十一、 冷氣使用費

每學期收費

額度 

□不高於本年度最高上

限標準 700 元。內含電

費、冷氣機維護與汰換

費用。 

□冷氣機維護與汰換費

用，每生收費上限為

200元且每班收費上限

為 9,000 元。 

□電費僅做為班級冷氣

機之用。 

□學生使用專科教室冷

氣機之電費，必經計價

協商會議同意始可為

□學校收取冷氣使用及

維護費收據 

□冷氣費支用明細及原

始憑證相關資料 

□冷氣費退費單據（需

有學校退費日期）及

退費項目明細相關

資料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

補充規定第七點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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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電費以度計價含： 

□基本電費 

□流動電費與 

□超約附加費等。 

□電費如有賸餘，於學期

結束後一個月內退還

學生 

填表人：             承辦單位主管：              主計單位：             校長：             

依補充規定第十一點，各校於每學期結束後四個月內必須收集相關佐證資料留校備查。 



28 

 

 

 

 


